国际交流学院教学秩序检查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加强教学过程管理，稳定教学秩序，形成良好的教风学风，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现决定制订国际交流学院教学秩序检查管理办法，成立检查领导小组，扎实开展对早读、课堂教学秩序的检查工作。
小组组长：王维平 陆灵荣

小组副组长：董静  王联晓  
小组成员：温江霖 孔庆宇  陈建明 王锦 邓会 董菊芬 邢颖 殷丽娜 戎燕 滕汉华 熊庆云 赵灵芝 苏洁
一、工作职责

学院由院长、书记为组长、其他领导为副组长。具体负责督查学院教学秩序检查的执行情况，协调分院检查工作。由教学秘书及其他相关人员共同组成的学院教学秩序检查组，具体负责分院教学秩序检查，汇总教学秩序检查情况并对每天教学检查后出现的相关事务进行处理等工作；落实学院教学秩序检查安排表、认真执行检查要求，检查情况与教学日志的核对与处理工作、做好每天教学检查的统计，上报教学秩序检查情况等。

二、检查时间及方式

教学秩序检查采取学院自查与每天教师填写的教学日志相结合的方式。

教学秩序检查小组成员自查即安排小组固定成员进行分院教学秩序抽查。各小组于检查当天填写《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秩序检查记录单》交教学秩序统计人员。由教学管理统计人员予以核对统计后在国际交流学院分院网站上通报。

三、检查基本内容

1、教师上课情况。包括教师是否按课表安排上课，有无迟到、提前下课、私自调课、停课、代课或调换教室等现象。

2、学生上课情况。包括学生出勤和课堂纪律，并记录迟到、早退、请假、旷课、学生名单。

3、学生早读情况。要求各班学生在第一节上课教室开展早读，早读时间为7：35-7：55。学生如早读缺勤累计达4次，记旷课1节。班级早读情况将列为班主任工作考核专项内容。
四、检查注意事项

1、根据课表安排，考虑不同年级、专业的均衡分布开展抽查。

2、学生应到人数以课表为准，如发现变动请联系分院教务办。学生因公请假，且在班主任有备案的，可以在应到人数中减去。实到人数以实际到堂学生数为准，不包括请假人数。

3、教学秩序检查时间：每天7:35开始全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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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学院教学秩序检查小组安排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董静
	温江霖
	孔庆宇
	王联晓
	王锦

	滕汉华
	熊庆云
	董菊芬
	殷丽娜
	邓会

	苏洁
	邢颖
	赵灵芝
	戎燕
	陈建明


	国际交流学院教学秩序检查记录单

	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教学第    周                        

	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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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到数
	学生名单（迟到、早退、旷课、请假）
	到课率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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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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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请检查人员以电子表格的形式交到教学检查统计人员。


